	花蓮縣兒童少年生活扶助申請表
  申請日期：97年    月 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一式二份）

	申請人
	姓名
	

	
	與案主關係
	

	
	身分證字號
	

	
	住址
	

	
	電      話
	

	案主
	姓名
	
	出生日期
	
	身分證字號
	

	
	姓名
	
	出生日期
	
	身分證字號
	

	
	姓名
	
	出生日期
	
	身分證字號
	

	
	姓名
	
	出生日期
	
	身分證字號
	

	
	住址
	

	
	電      話
	
	身分別
	□一般□原住民      

	補   助   事  由
	□父母、養父母雙亡而監護人無力撫育者。

□父母、養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蹤達六個月以上，另一方無力撫育者。

□父母、養父母離異，而負教養責任之一方無力撫育者。

□父母、養父母一方因重病、傷病或服刑中，致生活困難無力撫育者。

□父母、養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少年有虐待、遺棄、押賣強迫從事不正當職業或其他濫用親權行為，經主管機關委託親屬家庭收容者。

□從事色情行為經觀察或輔導教育後，由主管機關輔導就學或接受職業訓練者。

□未經認領之非婚生子女，其生母無力撫育者。

□由法院責付主管機關，經輔導就學或接受職業訓練者。

	同意書
	    本人領有花蓮縣政府核發之兒童少年生活扶助款，如因戶籍異動、安置寄養及重複等因素致溢領補助款，本人同意花蓮縣政府由撥款帳戶餘儲金直接扣款。

	
	姓名： 
	郵政存簿儲金帳戶局號：

	
	身分證號碼：
	郵政存簿儲金帳戶帳號：

	
	同意人蓋章

	審核結果

	初核
	複核

	□符合補助
□不符合補助
· 家庭收入所得超過補助標準

· 存款本金（含有價證券）超過補助標準

· 不動產總值超過補助標準  


	□符合補助

□不符合補助

□家庭收入所得超過補助標準

□存款本金（含有價證券）超過補助標準

 □不動產總值超過補助標準


	
	承辦人

	承辦人
	課長

	課長
	局長

	鄉（鎮市）長
	縣長


切  結  書

立切結書人　　　　　身分證字號

並未負實際照顧，願放棄申領花蓮縣兒童少年扶助之資格，並由　　　　　君，身分證字號　　　　　

為申請人。空口無憑，特立切結書為證。

　　此致

瑞穗鄉公所

　立切結書人：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　出生年月日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　住址：花蓮縣瑞穗鄉　　　村　鄰　　　　　段　　　　　號
　電話：

中　華　民　國　97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
兒童少年生活扶助填寫應注意事項：

1. 申請補助事由應勾選出表格上列的項目。（如申請人的婚姻關係存在者，即不符合規定）

2. 如申請案件是由低收入轉入者，僅需附上申請人和子女的資料。

3. 離婚者如未附離婚協議書時，需在戶籍謄本上看出監護權是誰，如母為監護權人，父為申請人則不符合規定。（申請人與監護權人需為同一人）

4. 審查標準：（96年）

(1) 動產260萬；

(2) 家庭收入每人14,263（9,509x1.5=14,263）

5. 凡申請人之子女為「國中生」者皆須附上學生證影本。
要註明就讀的年級；如小六、國二。

6. 高中以上者若為原住民學生，需先向就讀的學校查明是否領有原住民助學金21,000元。

7. 離婚之單親者，請注意其「監護權」在那一方，
監護權需要在申請人那一方；夫妻雙方共同監護時則不補助；若有二名子女時且監護權父母各有一人時，二名子女皆由母親扶養，母親提出二名子女的兒少申請，請附上父親放棄申請兒少補助的切結書及村里長的證明。

	法院責付者
	從事色情行為經觀察輔導後就學或接受職業訓練者
	被父母虐待

被父母遺棄、押賣、強迫從事不正當職業或其他濫用親權行為
	父母死亡

父母離婚

父（母）失蹤

父（母）疾病、傷害

父（母）服刑

無力撫育
	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目
	 eq \o\ad(花蓮縣兒童少年生活扶助應附證明文件一,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)覽表 

	在學證明（學生證影本）或職訓機關證明
	輔導機關證明

在學證明（學生證影本）或職訓機關證明觀察輔導報告
	醫療院（所）醫療診斷證明書

警察機關證明、主管機關調查報告
	死亡證明或其他證明文件

離婚協議書（五年以上免附）、監護權屬證明

警察機關證明

醫療院（所）醫療診斷證明（醫囑欄書明「無工作能力」）、身心障礙手冊

司法或警察機關證明

所得稅證明、財產證明
	證       明       文         件
	


花蓮縣兒童少年生活扶助流程圖（九十三年）





1.會簽    

2.符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.辦理付款      ↓↓↓開立付款憑單
路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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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


（檢附申請表及相關資料）





戶籍所在地鄉、鎮、市公所（初審）





社會局


（複審）








主 計 室








財 政 局





2．符合


函復鄉、鎮、市公所


轉知申請人








不符


（退回鄉、鎮、市公所）





逕入申請人帳戶(與花蓮郵局簽約辦理)








